國立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
研究生論文擬聘指導教授申請書
研究生            (學號：          )，現為本所□ 碩士班  /□ 博士班  班      ​      年級肄業，論文題目為：「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」，擬聘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系（所）　　　　　　教授擔任指導教授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指導教師(簽章):                 
敬請照准。謹上

所長

	會議審核結果
	經   年   月    日   學年度第    次碩博士班學術審查委員會議決定：
□ 通過

□ 不通過

□ 其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申請人
	學生入學後，須於第三學期結束前填寫「指導教授申請書」送交本所學術審查委員會通過，完成指導教授聘任程序，尚未完成上述程序，則由本所學術審查委員會指定指導教授。如遇特殊狀況，則需經本所學術審查委員會議決議後定之。
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
申請日期：  /   /  
聯絡電話：

e -mail ：

	
	
	說明
	


